
 

 

工作辅助：对食品进行时间与温度控制以确保食品安全 

该工作帮助旨在与食品及药品管理局食品法典配合使用。它将帮助用户根据 FDA 食品法典的定义，确定食品是否属于在时间/
温度控制范围内的安全食品。 

  

是 

否 

食物是否包含或含有下列任何一种成分？ 

• 生的或经过热加工的动物食品 

• 经过热加工的素食 

• 生种子 

• 切开的瓜果 

• 切开的绿叶蔬菜 

• 切开的西红柿或西红柿混合物 

• 浸油的大蒜 

食品是否： 

• 保存在未打开的密封容器中，在非冷藏的

储存和配送条件下，经过商业加工以达到

和保持商业上的无菌标准？ 

或 
• 放凉的带壳煮鸡蛋，或煮过头的带壳鸡

蛋，但经过巴氏杀菌以消灭所有沙门氏

菌？ 

你有关于 pH 值和水活性的其他信息吗？ 

在表 A 或表 B 的“非 TCS 食

品”框中填上 pH 值和水活性

参数 

在表 A 或表 B 的“产品评估”

框中填上 pH 值和水活性参数 

这不是 TCS 食品 

只有在产品评估或挑战研究证明该产

品不需要时间或温度控制以确保安全

之后，该产品才应视为 TCS 食品。 

是 

否 

是 

否 

是 



表 A. pH 值和 Aw 相互作用，用以控制经过热加工以破坏营养细胞，然后进行包装的食品的孢子。 

Aw 值 pH: 4.6 或以下 pH: > 4.6 - 5.6 pH: > 5.6 

≤0.92 非 TCS 食品* 非 TCS 食品 非 TCS 食品 

>0.92 - 0.95 非 TCS 食品 非 TCS 食品 PA** 

>0.95 非 TCS 食品 PA PA 

* TCS 食品是指对食品进行时间/温度控制以确保食品安全  

** PA 是指要求的产品评估。 
 

表 B. pH 值和 Aw 相互作用，以控制未经热加工或经过热加工但未包装的食品中的营养细胞和孢子。 

Aw 值 pH: < 4.2 pH: 4.2 - 4.6 pH: >4.6 - 5.0 pH: > 5.0 

<0.88 
非 TCS 食品* 

非 TCS 食品 非 TCS 食品 非 TCS 食品 

0.88 - 0.90 非 TCS 食品 非 TCS 食品 非 TCS 食品 PA** 

>0.90 - 0.92 非 TCS 食品 非 TCS 食品 PA PA 

>0.92 非 TCS 食品 PA PA PA 

* TCS 食品是指对食品进行时间/温度控制以确保食品安全  

** PA 是指要求的产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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